
聯華實業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第一條 訂定目的 

為本公司及子公司（下稱「本公司」）建立健全之風險管理作業，透過風險意識建立及對潛在

風險之辯識、評估、控制、監督等流程，確保本公司之健全經營及強化公司治理，特訂定本風

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下稱「本政策」），以作為各單位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 

 

第二條 訂定依據 

本政策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44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宜

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建立有效風險管理機制，以評估及監督其風險承擔能力、已

承受風險現況、決定風險因應策略及風險管理程序遵循情形」。 

 

第三條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範圍包括本公司各層級之風險管理作業。 

 

第四條 風險管理定義 

風險管理係指以永續經營為本公司營運最高目標，辨識重大潛在風險並制定對應的風險控制及

風險應變機制，使其在可控範圍內，將風險造成之衝擊與影響降至最低，以合理確保本公司目

標之達成。 

 

第五條 組織架構及權責 

本公司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董事會、永續發展委員會、行政部門及事業部門等相關單位。相

關權責如下： 

一、董事會： 

董事會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 

二、風險管理小組： 

(一) 風險管理小組隸屬於永續發展委員會，為負責執行風險管理之權責單位，主要負責整   

    體之風險管理，擬訂風險管理政策、架構及機制，建立質化與量化之管理標準。 

(二) 風險管理小組成員由總經理指定，並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風險管理小組職責包括： 



1.協助擬定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 

2.確保董事會所核定實施之風險管理政策的執行。 

3.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提出風險管理報告。 

4.其他風險管理相關事項。 

(三) 組織架構圖如下方圖表 

 

 

 

三、各單位部門： 

本公司各單位部門主管負有風險管理之責任，應明確辨識其部門所面臨之相關風險，確保 

            風險控管機制與程序能有效執行，並應定期向風險管理小組彙報風險管理情形。 

四、除上述組織外，若遇有突發性之新增重大風險發生，致可能對公司產生重大影響者，則應

成立相關應變小組以即時回應處理各種風險狀況，並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溝通，確保遵循法

令規定及將潛在損失與衝擊降至最低。 

 

第六條 風險管理流程 

風險管理流程包括下列作業： 

一、 風險意識建立： 

為強化本公司各單位部門主管及員工對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流程等事項之認識，並培

養其風險辨識能力，本公司應不定期舉辦風險管理教育訓練或說明會。 

二、 風險辯識： 

各單位部門針對本公司所處經營環境，潛在風險情境及其對營運的可能衝擊執行風險盤

點作業，辨識影響本公司策略與目標之風險。風險辨識層面包括： 

 

董事會

永續發展委

員會

風險管理

小組

成員：獨立董事、 

      高階經理人 



(一) 策略面：包括產業變化、科技變化、商業模式、組織結構應變等。 

(二) 營運面：包括市場供需、營運中斷、資安管理、智慧財產、投資業務、保險等。 

(三) 財務面：包括利率、匯率、資金流動性、負債比例、衍生性產品管理等。 

(四) 環境面：包括氣候變遷、天然災害、食安環保、職業安全衛生等。 

(五) 法規面：包括環境法規、個資保護、公司治理、反貪腐。 

三、風險評估： 

(一) 各單位部門辨識風險後，研判可能之風險項目、影響程度與發生可能性，並將風險評

估結果與本公司風險可接受門檻比較，設定風險排序。風險評估之結果將做為進一步

採取風險應變之依據。 

 (二) 對於可量化的風險，採取較嚴謹的統計技術進行分析管理；對較難量化的風險，則以

質化方式衡量。風險質化之衡量係指透過文字描述，表達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影響

程度。 

四、風險應變： 

風險應變係針對已發生的風險事件擬定應變計畫及行動方案。擬訂風險應變計畫及行動方

案時，須包括方案內容、負責單位、資源需求、執行時程及監控檢討機制等，另須考量應

變方案之成本效益。必要時，則應透過跨部門合作，共同解決風險事件。 

五、風險監控： 

(一) 各單位部門應定期向風險管理小組提供風險管理評估表，由風險管理小組進行監控，  

                如遇有突發性重大風險，則風險管理小組應及時召開會議進行風險評估及討論應變計 

                畫。 

(二) 內部稽核人員應進行有關風險管理是否有效落實執行之評估，確保制度落實與遵循。 

六、資訊揭露： 

除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相關資訊外，亦宜於年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及公司網頁揭露

與風險管理有關資訊。 

 

第七條 核准與修訂 

本政策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訂立及修正日期 

本政策訂立於民國(下同)109 年 11 月 13 日，第一次修正於 110 年 6 月 22 日，第二次修正於

114 年 8 月 11 日。 


